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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国与美、日等发达国家汔车召回制度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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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汽车召回制度的立法层次过低、惩罚力度较轻，而且汽车缺陷鉴定机构 

的缺乏也导致了汽车召回制度实施的低效率。中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完善汽车召回制度的法律体 

系，提高立法层次、加大惩罚力度；加强汽车缺陷鉴定能力，优化汽车缺陷鉴定程序；同时，还应加强主管部 

门和企业的沟通协商，建立和完善有关信息收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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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Research on Auto Recall System 

among 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CHEN Lan，WANG Pu，LI Hong．xia 

(School ofManagement，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7，China) 

Abstract：Compared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China’S auto recall system has low legislation attitude，low penalty degree and low 

efficiency of auto recall policy implementation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uto defect identification agencies．China should learn the 

experience from the developed countries，perfect legal system of auto recall system，raise legislation attitude，increase penalty degree， 

intensify the auto defect identification ability，optimize auto defect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meanwhile，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related departments and the enterprises，and establish and perfect relate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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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2月24日美国对丰田公司在美的汽车 

缺陷事件举行听证会，丰田公司总裁丰田章男也被 

要求出席，此事件在全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其实 

在2010年 1月 28日，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就宣布从 

美国市场召回109万辆油门踏板和脚垫存在问题的 

车辆，从中国召回7．5万辆。这使得丰田自2008年 

末以来的全球召回量增至 800万辆，超过 2009年 

698万辆的全球总销量。大规模的汽车召回会给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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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企业带来严重的后果。随着汽车召回事件的不 

断发生，汽车召回制度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汽车召回制度 1966年创建于美国，目前欧美汽 

车工业发达的国家和 日本都有 自己的汽车召回制 

度。我国2003年公布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 

规定》，并于2004年 l0月 1日起正式实施。几十年 

来美、日、欧各国的汽车召回制度越来越成熟，也为 

汽车行业的发展和消费者的利益提供了良好的支 

持。本文对世界汽车召回制度的演变过程和原因 

进行分析，对我国的汽车行业和汽车召回制度的成 

熟完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汽车召回制度的历史演进 

汽车召回制度从最早在美国出现，40多年来汽 

车召回制度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 

和成熟期三个阶段。 

1．汽车召回制度的萌芽期 

20世纪60年代全球经济摆脱了战争的影响， 

汽车工业也在不断发展。伴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汽车销售额的不断增长，因汽车制造、技术等 

引起的安全问题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相关管 

理部门也在寻找有效的方法来消除和减少因汽车 

缺陷引起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汽车召回制度在 

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汽车销售量和保有 

量的不断增加，交通事故频发，引起民众不满。据 

统计，1966年的交通事故引发死亡人数约 6万人。 

同时，欧洲和 日本的汽车行业越来越强大，对美国 

的汽车行业带来冲击，也对健全汽车相关政策和措 

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1966年，美国的律师拉 

尔夫发起运动，呼吁美国国会建立汽车安全法规。 

在他的努力下，根据《美国法典》中的《机动车安全 

法》，美国通过了《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该 

法律明确规定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相关厂商、管 

理部门、管理程序和召回方式，并规定汽车制造商 

有义务向消费者、管理当局公开发布汽车召回的 

信息 。 

美国的汽车召回制度以《美国法典》、《国家交 

通及机动车安全法》和各州的《柠檬法》作为法律依 

据，采用自愿认证、强制召回的方式。政府不提供 

汽车安全标准，而是由企业 自行提出；如果汽车出 

现相关问题，政府有权强制要求企业召回，同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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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也有上诉的权力。美国政府鼓励企业自愿召回， 

但是对违反法律的处罚非常严厉。 

1969年5月，美国媒体抨击欧洲和日本汽车制 

造商私自召回缺陷汽车产品进行修理，在日本引起 

极大的关注，引发了对缺陷汽车召回修理是否应公 

布于众的辩论。8月，日本运输省修改了《机动车型 

式制定规则》，增加了“汽车制造商应承担在召回有 

缺陷车时公之于众的义务”的内容。 

日本效仿美国制定了自己的汽车召回制度，主 

要法律是运输省的《机动车型式制定规则》的相关 

法令。日本采用型式认证制度，指生产厂商生产设 

计新汽车时，生产厂商 自行提出汽车产品各项标 

准；然后到国家指定的机构去检测，合格以后，要保 

证产品标准和生产的一致性，才可以批量生产。日 

本的汽车召回分为厂家主动召回和运输省劝告召 

回两种方式，当企业未进行主动召回时，运输省可 

以根据法律强制要求企业进行召回。 

20世纪60年代末，萌芽时期的世界汽车召回 

制度还不够完善和健全，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1)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不论是美国还是 日 

本，当时的经济虽然在世界上处于发达国家的地 

位，但无论是汽车工业发展还是国民经济都处于相 

对较低的水平。汽车工业在二战后处于高速扩张、 

大批量生产阶段，消费者还没有将汽车安全技术作 

为最重要的参考指标，汽车召回也不影响企业的业 

绩。因此，汽车召回制度在当时情况下不够完善 

健全。 

(2)在这一时期，保护消费者权利运动虽已开 

始兴起，但法律的不健全使得汽车安全事件发生的 

频率和伤害性没有引起更多的国家重视。同时汽 

车召回制度作为一项新生的公共制度，刚开始在汽 

车安全鉴定和处罚以及相关程序方面无疑会存在 

缺陷和不完整性。 

2．汽车召回制度的发展期 

20世纪6O_70年代，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欧洲 

经济逐渐稳步发展，汽车工业也由二战结束时的萧 

条到稳步发展。1970年，欧洲的汽车产量增加至 

1 000万辆，比同时期的美国还要多。汽车产量的增 

多必然导致汽车安全和技术缺陷问题的增加，经济 

的发展促成了欧洲汽车召回制度的设立和发展，欧 

洲各国都陆续建立起来汽车召回的相关法律和 

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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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经济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受到战争 

影响较小，战后经济更是稳步发展。在 1972年颁布 

了《联邦贸易实践法》，其中包括对交通运输缺陷产 

品进行召回的规定，并对“产品提供者”提出了义务 

和要求。 

英国在 1979年颁 布 了关 于汽 车召 回的法 

规——《机动车安全缺陷法》，开始实行汽车召回制 

度。英国实施型式认证制度，主管部门是车辆与经 

营者服务局(VOSA)的汽车监察局。虽然法律并没 

有明文规定厂商的召回和通报，但是英国的召回基 

本都属于主动召回，召回的终止 日期一般由国家的 

汽车监察局和生产厂家协商确定。 

法国 1984年通过的《消费法》规定了法国消费 

产品的召回和产品责任事项，汽车召回也属于其中 

的一个方面。法律授权公平贸易、消费事务和欺诈 

监督总局当发现缺陷商品并认为其对消费者产生 

伤害或者有伤害隐患时，可以要求企业召回。 

德国是实施汽车召回较早的国家，其主管部门 

为德国联邦机动车管理局(KBA)。KBA在得到缺 

陷汽车情报后与企业、生产制造商进行协商，分析 

缺陷情况并决定是否召回，企业进行 自主处理，管 

理部门只是起监督作用，1997年后，KBA没有提出 

过强制召回 。 

继 20世纪60_70年代，汽车召回制度的建立 

与实施已步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汽车召回制度 

在世界发达国家逐渐开始实施。欧洲整体经济的 

稳步发展以及汽车工业的逐步成熟，使汽车的安全 

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日本、美国的汽车工业 

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他们已建立起来的汽车 

召回制度更好地促进 了其汽车行业的发展。其他 

国家在参考他们法规的基础上，建立各 自的汽车召 

回制度，为本国的汽车工业的发展提供进一步的法 

律规范和保证。 

3．汽车召回制度的成熟期 

20世纪 80年代，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许多国家 

为适应汽车市场全球化发展的需要，纷纷开始实施 

汽车召回制度，已经实施的国家也在不断调整和完 

善汽车召回制度，使之更好地为汽车行业和消费者 

服务。 

韩国在 1992年开始进行汽车召回，汽车召回数 

量越来越多，法律越来越严格。俄罗斯于 1992年通 

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在 1996年和 1999年进 

行完善，进一步强化了消费者的权益。该法律规定 

了交通运输中的安全以及安全隐患问题和制造厂 

商的相关责任和义务。俄罗斯还成立了国家汽车 

监察局，为汽车进行阶段性的检查。 

那些实施汽车召回制度较早的国家根据市场 

和消费者的需求和出现的新问题，也不断完善和巩 

固汽车召回制度。美国在 2000年通过了新的交通 

安全法规，规定汽车制造商和厂商必须在5天之内 

向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上报产品召回的事件， 

对隐瞒严重缺陷以及相关事项的厂家负责人的惩 

罚由5年徒刑加重至 l5年，并对厂家处罚 1 500万 

美元的罚款。日本的汽车工业在世界上的地位举 

足轻重，它的汽车召回管理制度也随着汽车工业的 

发展而成熟完善。1994年日本将汽车召回制度写 

入《道路运输车辆法》；1997年建立了汽车召回的劝 

告制度；2003年将法律进行强化，对不提出召回申 

请直接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厂家处罚金额提 

高到 100万日元，对申请有虚假内容或者拒不执行 

强制召回的厂家处以2亿 日元(约人民币1 400万) 

的罚款；2004年主管汽车召回的日本国土交通省对 

汽车轮胎和儿童座椅的召回进行了规定；2006年建 

立了信息收集、技术验证和监察等制度 。 

20世纪 90年代的欧盟各 国根据欧盟颁布的 

92／59／EEC条例，制定了汽车召回制度各项相关法 

规，比如英国的《汽车产品安全法》、法国的《消费 

法》、德国的《产品安全法》及《设备安全法》等。 

2002年欧盟陆续出台消费品安全指令(GPSD)和消 

费品快速预警系统(r~APEX)，以规范缺陷产品的召 

回和缺陷鉴定，其中包括汽车缺陷产品的召回管理。 

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各国的汽车召回主 

管部门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网络数据库和网站，对 

缺陷汽车的召回、处理及时地公告于众，并利用网 

络更直接更快地了解缺陷汽车的信息和处理缺陷 

汽车事故。 

20世纪9O年代以来，汽车工业发达国家的召 

回制度逐步完善和成熟，主要原因是： 

(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全球化 

和一体化的趋势，世界各国之间经济来往越来越频 

繁，各大汽车公司对海外销售和国外生产都越来越 

重视。各国为了应对汽车行业的全球化和一体化， 

纷纷建立和完善了汽车召回制度，以适应行业的国 

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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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汽车召回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不断成 

熟和完善，是在实际的经济增长中为了应对汽车行 

业和国家经济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的。到了20世纪 

末，信息时代的来临和计算机网络的普遍应用，各 

国也有了更方便的信息渠道对汽车召回制度进行 

研究和完善。 

二、中国与发达国家汽车召回管理制度 

比较 

汽车召回方式有多种，根据认证和召回方式 

可分为自主型、强制型和自主强制结合型。(1)自 

主型汽车召回。企业自行按照国家提出的标准进 

行研发和生产，并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国家在市场 

进行质量抽查，如果发现有缺陷汽车产品的存在， 

就进入汽车召回管理的相关程序。其鼓励主动召 

回，消除缺陷影响，代表国家为美国。(2)强制型 

汽车召回。由生产厂商提出产品的各项标准，并 

到国家相关机构进行认证，合格并保证产品标准 

和生产一致性后，可以投入大规模生产和使用；国 

家对社会承担责任，保证汽车安全使用，欧洲大部 

分国家和 日本采用强制型认证方式。(3)自主和 

强制结合型汽车召回。中国在参考美国和 日本等 

国家的模式后，采用企业 自行发现缺陷提出召回 

和根据国家指令进行召回二者结合 的汽车召回 

方式。 

随着全球经济和汽车工业的发展，缺陷汽车的 

召回管理制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重视，许多 

国家都试图通过对别国汽车召回制度的分析与比 

较，学习别国的立法经验、管理方法，以不断完善本 

国的汽车召回制度。中国与美、日等发达国家汽车 

召回制度的比较如表 1所示。 

表 1 中国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汽车召回制度比较 

实 施时间 主要 法律依据 主 管部 门 立法层次 召回方式 惩罚 力度 主动 召回比例 

《美国法典》、《国家交通 国 家 专 最高处罚 1 500万 75％
以上 为 

及机动车安全法》 国家公路 与交 自我 认 证， 美
国 1966．雏 门 制 定 

强制 召回 
美元，负责人处以 企 业 自 主 各州《柠檬法》

、《产品责 通安全管理局 法律 最高l5年监禁 召
回 

任法》以及相关法律 

《机动车型式制定规则》、 国 家 专 国家强制型 最 高 处 以 2 亿 大部分为企 

日本 1969丘 《道路 运输 车辆安全标 日本运输省 门 制 定 式 认 证，强 日元 业自主召
回 

准》以及相关法律 法律 制召回 

《汽车安全缺陷法》和相 运输部汽车与 国 家 专 国家强制型 大部分为企 

英国 1979丘 操 作 服 务 管 门 制 定 式 认 证．强 关的消费法律 业 自主召
回 

理局 法律 制召回 

《消费法》的 1221—5条 公平 贸 易、消 国 家 法 国家强制型 大部分为企 

法国 1984丘 费事务和欺诈 式认 证，强 款和《产
品法》 律条款 业自主召回 监督总局 制召

回 

《产品安全法》、《设备安 德国联邦机动 国 家 制 1997年后未 大部分为企 

德 国 定 相 关 出 现 强 制 
全法》等法律 车管理局 业自主召回 法律 召

回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 国家质量监督 国 家 规 国家强制认 大部分为政 

中国 2004丘 规定》及其他消费产品相 检验检疫总局 章制度 证，自愿或主 处罚 3万元以下 府介入强制 

关法律 动召回 召回 

注：因为汽车召回制度在我国实施时间很短，有关文献资料较少，本表未能对各国汽车召回制度统计完整。 

根据表 1，从发达国家与中国汽车召回制度的 

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与美、日等发达国家汽车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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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有较大的差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汽车召 

回制度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已经相对完善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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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虽然在借鉴其他 国家的经验下制定和实施 

了汽车召回制度，但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 

中国汽车召回制度的立法层次过低，主要依 

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的权威性和约束 

力不够；而欧美和 日本等国都是以国家大法规定 

汽车召回制度。中国的法律体系也不够完善。汽 

车召回制度在发达国家都辅以其他特定产品和部 

门的法律作为参考 ，对汽车召回的各个环节予以 

很好的管理；而中国的相关法律不够健全，在缺陷 

汽车召回牵涉到其他部门和法律时，由于制度 的 

缺失和立法权威性不够，很容易产生管理效率低 

下和处理不当。同时，由于我国的相关认证机构 

技术上不够领先成熟 ，也导致缺陷界定不清晰和 

鉴定结果不合理。从法律惩罚力度上来看 ，中国 

的法律惩罚力度最小，往往对那些违反法律规定的 

企业起不到惩罚和监督的作用；而美国、日本以严 

厉的惩罚来约束企业 ，使得企业能主动为了长期发 

展而进行召回，也能对其他汽车生产企业起到震慑 

作用。从主动召回的次数和比例上看，中国强制召 

回居多，而发达国家以企业 自行召回和通告 占大 

多数。 

此外，由于汽车工业起步较晚，我国的汽车缺 

陷鉴定机构较国际的检验机构也有一定的差距，而 

且多为针对汽车整车的检验，而针对零部件的检验 

水平参差不齐。我国检验机构多半与汽车生产厂 

家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而美国拥有 20多家独立的 

检验机构，作为第三方独立公正地进行缺陷检验。 

我国缺陷鉴定机构的缺乏，也导致了汽车召回制度 

实施的低效率。 

三、中国对发达国家汽车召回制度的借鉴 

我国汽车工业近年来产销增长都很快，至2009 

年底，汽车保有量已达 7 619．31万辆 ，与上年相比， 

增加 1 152．10万辆，增长 17．81％；同时，国产汽车 

产销数量分别为1 379．10万辆和 1 364．48万辆，首 

次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自2004年实施汽 

车召回制度以来，截至 2009年，共进行了211次召 

回，召回汽车数量 330万辆。其中29．1％的召回是 

在国家质检总局缺陷管理中心的调查下引发的。 

2009年我国共进行了57次汽车召回，共召回缺陷 

汽车136．482万辆；2008年我国进行了47次汽车召 

回，共召回53．8万余辆。而 2008年美国汽车保有 

量约2亿辆，召回汽车达2 000多万辆，占汽车保有 

量的 10％。虽然我国汽车召回数量占汽车保有量 

的比例在不断增加，但是比起美国平均 100辆汽车 

有 10辆被召回的比例 J，在召回严格程度和保护消 

费者权益上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使得我国消费者很 

难与国外消费者享受同等的保护待遇。 

世界发达国家的汽车召回制度经过几十年的 

发展已经相对成熟完善，而我国汽车工业管理水平 

相对落后，实施汽车召回制度的时间较晚。分析借 

鉴发达国家的汽车召回制度，有利于我国相关制度 

的完善，以更好地规范我国缺陷汽车的处理和监 

督，有利于保护我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 

1．提高立法层次，加大惩罚力度，完善相 

关法律体 系 

发达国家的汽车召回制度大都以国家大法的 

形式出台，具有高权威性和约束性。我国的《缺陷 

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对企业的约束不够，必须 

把汽车召回制度提升至国家大法的地位，才有利于 

其实施。对比发达国家的法律法规，我国的对违反 

召回条例的汽车制造商处罚最高为 3万元，对于汽 

车企业来说处罚极轻，起不到震慑作用，所以必须 

加强对违法企业的惩罚。 

根据发达国家立法情况，我国也应该完善汽车 

召回的法律体系，美国有《美国法典》、《国家交通及 

机动车安全法》和各州《柠檬法》、《产品责任法》以 

及一系列有关汽车的法律，比如对环境保护和汽车 

尾气排放以及缺陷鉴定、事后召回的程序都做出了 

完整、详细的规定。我国也应该针对汽车召回制定 

相关的法律法规，逐渐形成一个科学的法律体系， 

为汽车召回制度的管理和实施提供 良好的法律 

保障。 

2．提 高汽车缺 陷鉴 定能 力，优 化鉴 定 

程序 

我国汽车缺陷标准体系在有关规定中并不完 

整，检验程序也没有统一；虽然采取了强制认证的 

方式，但检验标准得不到国外认证机构和外资、国 

外企业的认可和支持。而我国的汽车缺陷鉴定机 

构技术水平有限，且鉴定程序上也有问题。必须通 

过法律法规进一步优化汽车缺陷鉴定程序，同时提 

升国家鉴定机构的技术水平，才能使得汽车召回公 

正、公平、合理地进行。 

(下转第50页) 

33 



王小明，王艺锦：西部地区能源产业集群发展战略研究 

化体系，鼓励企业采用“联合采购、集中管理、统一 

配送、分散经营生产”的物流管理模式，打造高速、 

便捷、畅通的物流通道；加快技术创新平台建设，重 

点扶持技术创新能力强、辐射范围广的企业建立行 

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中心、服务中心和产品 

检测检验中心；加快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整合区域 

金融资源，畅通各种融资渠道。 

与此同时，应积极营造有利于能源产业集群形 

成的制度环境、加强区域创新系统建设，围绕西部 

能源产业集群的培育与发展系统地调整相关政策， 

更好地促进西部地区能源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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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主管部门和企业的沟通协商 

国外汽车召回多为企业主动召回，而我国的汽 

车企业主动召回较少。除了完善汽车召回制度，汽 

车召回主管部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应该充 

分考虑我国企业的特殊情况，加强和企业的沟通协 

商，合理、公正地对缺陷汽车进行召回，保障消费者 

的利益。这次丰田在美国的召回对丰田公司的形象 

和业绩有极大的损害，究其原因，除有丰田自身管理 

问题和美国政府的监管部门的监管缺位外，也与丰 

田与政府车辆监管部门缺乏必要的信息沟通有关。 

这也给我国提供了警示。我国汽车监管部门和企业 

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关于汽车召回的沟通、协商、监督 

机制，对出现缺陷的汽车进行及时、合理地召回，不 

但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保障，也能对企业品牌形 

象以及长远发展起到促进和保护作用。 

4．建立和完善有关信息收集网络 

由于汽车缺陷对消费者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和 

对企业的伤害都很大，作为保障消费者和企业二者 

利益的汽车召回制度对汽车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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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同时，建立缺陷汽车信息网络，收集汽车缺陷 

信息，对消费者和企业都有利。各国都通过互联网 

建立了信息收集系统，比如英国的 VOSA管理网站 

就记录了1992年以来英国的汽车召回信息和详细 

情况。召回以及技术缺陷的数据和文字资料的保 

存，可以为企业的研发提供技术支持，为消费者提供 

参考，是对汽车召回制度的有力补充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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